关于梅江区农村畜禽养殖分类管理工作方案的政策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梅州市梅江区畜禽养殖区划分方案》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梅江区农村畜禽养殖面广、量多且动态性强的现状，制定梅江区农村畜禽养殖分类管理工作方案，主要有五大方面，现解读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畜牧生产全过程，加快构建养殖场（养殖小区）、专业户和散养户分类规范发展和管理的体系，积极探索现代畜牧业和农村种养共存互补的发展模式，开展综合防治工作，实现畜禽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推动全区畜牧业健康发展，建设美丽乡村。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养殖场（养殖小区）、专业户及散养户分类管理，使全区畜禽养殖布局更加合理，养殖行为更加规范，动物疫病防控更加严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粪污综合利用更加完善、有效，养殖环境条件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更加美丽和谐。
三、主要任务
提升改造已建成并投产使用的养殖场（户），按照现代畜牧业建设标准规划布局新建畜禽养殖场（户）完善环保、安全等配套设施，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主要内容：
（一）畜禽养殖规划布局
1.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建设在区人民政府划定的非禁养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宜畜禽养殖的区域，养殖场区达到现代标准化示范场标准，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粪污收集处理区等明显分开，做到场区布局规范合理，并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规定的防疫条件及生物隔离措施。
2.养殖专业户：专业户应建设在区人民政府划定的非禁养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宜畜禽养殖的区域，场区布局规范合理，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粪污收集处理区等明显分开，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防疫条件和生物隔离措施。
3.养殖散养户：散养户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合畜禽养殖的区域进行养殖，有相对独立和规范的饲养场所，应采取圈养措施，养殖区域有生物隔离措施。
（二）畜禽养殖防疫、检疫和疫病防控
1.畜禽防疫：畜禽养殖场（户）应建立健全防疫制度，做好消毒、免疫接种等动物疫病预防措施，建立免疫档案，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动物疫病的监测工作，并按规定佩戴畜禽免疫标识。
2.畜禽检疫：畜禽养殖场（户）应严格执行产地检疫规定，出售畜禽应当提前向所在镇（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报检，取得有效的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售，禁止出售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畜禽。畜禽养殖场（户）在引进畜禽后应及时向所在镇（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报告。
3.畜禽疫病防控：发现畜禽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时，畜禽养殖场（户）应立即向所在镇（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报告，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漏报或阻碍他人报告，不得自行发布疫情。发生畜禽疫病时，疫区或受威胁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场（户）应及时做好隔离、消毒等工作，防止疫情扩散，服从区人民政府依法采取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
（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1.养殖场所：畜禽养殖场（户）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属地政府或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及处理情况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抛弃、收购、贩卖、屠宰、加工、出售病死畜禽。畜禽养殖场（户）应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台账，并做好相关档案记录的保存。
2.非养殖场所：按属地管理原则，各镇（街道）对本辖区内公共场所（含江河、湖泊、水库等）以及乡村发现的无畜主病死畜禽，应直接报无害化处理厂，由无害化处理厂严格按无害化处理程序进行处理，无畜主病死畜禽处理费用由各镇（街道）负责解决。
（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1.养殖场（养殖小区）：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治理路径，配套建设“12321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即1控：配套建设节水设备，控制用水量；2分：雨污分流和干湿分离，通过干清粪措施、配备干湿分离机、建设防雨顶棚和污水管道等实现雨污分流，减少污水产生量，配套完善污水管道、污水池、储粪棚等并及时收集处理；3防：即防雨、防渗、防溢流，杜绝粪污外排污染：2配套：配套储粪棚、污水储存处理池（沼气池），做到畜禽粪污全量收集；1基本，通过沼气工程和种养结合基本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1除味，采取综合措施去除养殖异味。养殖场应定期对畜禽粪污收集处理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2.养殖专业户：参照“12321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建设要求，配套相关建设节水、储粪棚、污水储存处理池（沼气池）、雨污分流等设施设备，应配尽配，推行干清粪，做到干湿分离、雨污分流、防雨防渗防溢流，并采取综合措施去除养殖异味，通过沼气能源利用和种养结合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定期检查维修畜禽粪污收集处理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
3.养殖散养户：结合养殖条件，参照养殖场（养殖小区）标准配套建设畜禽粪污处理设施，饲养畜禽产生粪污做到全量、及时收集或转运，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杜绝臭气、污水污染环境和影响他人。
四、工作分工
（一）各镇，金山、西郊街道。负责辖区内养殖场（养殖小区）、专业户、散养户的规范养殖管理工作，做好畜禽防疫检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作，特别是加强农村散养户巡查监管，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建设进行清理整治，引导无序散养向规模、规范化方向发展；负责对符合要求的畜禽养殖用地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对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进行处置；严格按照市政府《梅州市县级行政执法职权调整由镇街实行职权目录（第一批）》，开展涉畜禽养殖相关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二）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畜禽防疫工作，指导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检疫等工作；发展种养循环经济，畜禽粪污有机肥代替化肥使用同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农村改厕等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林业部门协助做好养殖场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林地用地手续，加强林地兴办畜禽养殖场的监督管理，指导各镇（街道）依法对非法占用林地养殖场进行查处。
（三）市生态环境梅江分局。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确定禁养区、非禁养区范围；依法查处在禁养区范围内建设的畜禽养殖场（户）、养殖小区，并报区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四）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负责指导、核验、监督属地政府对符合要求的畜禽养殖用地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用地手续，依法依规指导、监督处理违法违规用地的养殖场。
（五）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食用农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及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监督管理，查处经营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或生产经营其制品的违法行为；负责对列入关闭的养殖场（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或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
（六）市公安局梅江分局。负责对涉牧行业刑事犯罪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
（七）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区信访局等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能，协同做好畜禽养殖分类管理相关的宣传、维稳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单位要从维护农村稳定和谐的高度出发，做到畜禽养殖管理工作与日常业务工作有机结合，常态化抓紧抓落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重点加强养殖场（养殖小区）日常巡查监管，规范养殖行为；各镇（街道）要重点加强专业户管理和农村散养户引导，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净化和美化。
（二）加强宣传，有效引导。各有关单位要通过宣传横幅、大喇叭和发放《告养殖户书》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引导，倡导文明养殖、规范养殖，杜绝私搭滥建、违法养殖行为，引导村民自觉维护良好的村容村貌，做到任何养殖都不得影响他人生产生活，不得污染周边环境。
（三）加强自治，有效管理。各镇（街道）要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加以约束，明确养殖地点、养殖种类与数量，以及退养激励措施；同时，严格实行畜禽圈养围养、犬类拴养，杜绝畜禽随意放养、人畜混行、粪尿随排等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探索农户散养畜禽登记备案制，规范农村养殖活动，维护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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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畜禽养殖分类划分标准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 号),畜禽养殖分类划分标准如下：
一、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
1.生猪年出栏500头或存栏300头以上;
2.肉鸡年出栏10000只或存栏5000只以上; 
3.蛋鸡存栏2000只以上; 
4.奶牛存栏100头以上;
5.肉牛年出栏50头或存栏100头以上; 
6.肉羊年出栏100只或存栏100只以上; 
7.肉鸭年出栏10000只或存栏5000只以上;
8.肉鹉年出栏5000只或存栏2500只以上; 
9.肉鸽年出栏50000只或存栏10000只以上;
10.肉兔年出栏2000只或存栏1000只以上; 
11.蜜蜂养200群以上;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二、养殖专业户规模
1.生猪年出栏50至499头或存栏30至299头; 
2.肉鸡年出栏2000至9999只或存栏1000至4999只; 
3.蛋鸡存栏500至1999只; 
4.奶牛存栏5至99头; 
5.肉牛年出栏10至49头或存栏20至99头; 
6.肉羊年出栏30至99只或存栏30至99只; 
7.肉鸭年出2000至9999只或存栏1000至4999只;
8.肉鹅年出栏1000至4999只或存栏500至2499只; 
9.肉鸽年出栏10000至49999只或存栏2000至9999 只; 
10.肉兔年出栏500至1999只或存栏250至999只; 
11.蜜蜂养殖100至199群;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三、养殖专业户规模
